
《2018 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 

書面意見 

 
就政府建議的計劃，我希望以一個市民的身份，向立法會就回收配套

設施、政府執法成效和對全港市民影響三個方面，反映自己的疑慮，希望

立法會議員在審批條例草案時，為我們好好把關，慎重考慮是否通過該條

例草案。 

 

減廢及回收配套是否足夠 

 

政府建議額外資源可用於推動不同的減廢及回收措施，當中包括(a)在

環保署設立外展隊，為全港市民提供在地協助，以實踐減廢回收和落實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b)為社區回收中心提供常規化撥款；(c)視乎將推出的先

導計劃的經驗及香港發展廚餘處理回收中心的進程而最終在全港為非工商

業廢塑膠及各界別廚餘提供免費收集服務；以及(d)推行應用逆向自動售貨

機先導計劃以評估其推動回收廢塑膠飲料容器的成效。 

 

這些一連串的設施，以後推行成效仍是未知之數。政府與其本末倒置

地推行垃圾徵費，為什麼不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試驗此等計劃--甚至是環

保署現正進行顧問研究，探討是否可以就盛載飲料和個人護理產品的塑膠

容器推出生產者責任計劃--視乎結果才考慮推行垃圾徵費？ 

 

政府預計將來每年用八至十億元作垃圾徵費的恆常資源。有時候，獎

勵可以比懲罰或更能刺激市民推行環保生活。例如，政府會否考慮大規模

資助進行厨餘回收的大廈和食肆，以及獎勵市民作各種物品回收的行動？

政府實施了以上計劃，可能市民自發參與，成效顯著，根本不用實施甚麼

徵費措施了。 

 

在支援地區層面減廢回收措施方面，根據環保署的「香港減癈網站」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環保署正在推展「綠在區區」項目，

「由政府出資，並以公開招標方式去選出非牟利團體營辦的項目。各「綠

在區區」的營辦團體透過不同回收計劃和教育活動，積極聯繫區內屋苑和

物業管理公司，建立廣泛的服務網絡。營辦團體亦會在其區內設立流動回

收點，增加回收的途徑和靈活度，並且派出回收貨車直接前往區內回收物

料，支援在社區收集回收可回收物料，再運送至合適的回收商作後續處

理」。 

 

立法會CB(1)396/18-19(48)號文件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


問題是，現在全港只有 7 個「綠在區區」投入服務(分別為「綠在沙

田」、「綠在東區」、「綠在觀塘」、「綠在元朗」、「綠在深水埗」、

「綠在屯門」和「綠在葵青」)，此外，「綠在大埔」及「綠在離島」現

正進行委聘營辦團體的公開招標工作。 

 

政府會否因應垃圾徵費增強這 9 區的服務?其餘 9 區的未來規劃如何?

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並沒有交代。垃圾徵費實施後，其餘 9 區的居民在

區內基本上「回收無門」，對他們是否公平?其他地區的居民想減省垃圾

徵費，可回收物料又如何處理？如果附近沒有方便的回收地點，難道要全

港大量居民花大量時間和交通費去處理可回收物料嗎？對他們來說，不如

多付徵費或者隨街棄置還要化算。 

 

晴報在 12 月 20 日一篇題為「內地禁廢令影響   港回收商僅 26%有盈

利」的報導，引述浸大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一項調查發現，

本港只有 26%回收商有盈利，有 38%處於虧蝕，以小型回收商最嚴峻，相

信是受內地禁廢令影響。中心主任黃煥忠警告，如果回收產業出現「斷

鏈」，去年本港「廢紙圍城」或再現。 

 

政府就回收業面對的困境，有沒有解決方法？否則將來市民「回收無

門」，更多的徵費亦只是徒然。 

 

據說政府近期向立法會申請增加興建廚餘處理廠的建議，因費用不合

理被拒絕。將來市民和食肆為了節省垃圾徵費而分類出來的廚餘，不知是

否無處容身？ 

 

政府執法是否有效 

 

環保局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文件中，有以下建議:「非法棄置廢物的情

況有可能會在收費實施初期惡化。自二零一七年起，食環署已設立約 20 

隊專責執法小隊，打擊各區黑點的非法棄置廢物問題。視乎可運用的資源，

食環署計劃在二零一九至二零財政年度增設額外三隊專責執法小隊（每隊

由五名前線人員組成）以加強針對非法棄置廢物的執法行動。我們會視乎

實際需要和進度，考慮進一步加強上述工作。」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字，目前香港人口約七百四十五萬，家庭住

戶數目約二百五十七萬。在環保局的文件中，提供不到執法人手的準確數

字（恐怕現在仍是毫無頭緒）。但即使部門執法人手增至成千上萬，相比

起龐大的香港人口來說，這亦只是杯水車薪。 



事實上，香港市民的公德心仍有待改善。 

 

李慧琼議員在都市日報的專欄(11 月 15 日)曾經指出:政府為了推動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概念，在去年底移除所有郊野公園行山徑上的垃圾

桶及回收箱，綠色力量在今年 9 月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郊遊時製

造及處理垃圾的情況，與過去兩年調查結果相若，有行山多年的市民表示，

雖然政府有提示行山人士「自己垃圾自己帶走」，但在有關活動推行前後

的情況對比來看，棄置在行山徑的垃圾似乎沒有明顯減少，「有時好似仲

多 ，清潔工人要周地執，仲辛苦過一次清理集中 垃圾桶 垃圾」。 

 

東方日報在 12 月 11 日一篇題為「垃圾桶又改設計  政府被轟不切實

際」的新聞中，表示港府兩年前亦曾推出「細口仔」垃圾桶，冀改變市民

扔垃圾習慣，惟至今亂拋垃圾仍然普遍。記者上周連續兩晚巡視三無大廈

林立的深水埗基隆街、桂林街及北河街一帶，發現每個街口只有一個細口

仔垃圾桶，而附近則擺放有一個可推動的綠色大垃圾箱。入夜後，便有不

少三無大廈的街坊拿着大包細包家居垃圾，擺放在街邊垃圾桶旁。 

 

現在香港法例訂明亂拋垃圾可被判處定額罰款一千五百元，有阻嚇作

用嗎？人性就是有僥倖的心理，看中政府執法無力的弱點。香港街道垃圾

隨處可見，垃圾徵費生效後，恐怕只會鼓勵更多人當街棄置更多大型垃圾，

街道的清潔工人工作負擔加重之餘，香港最終淪為「垃圾圍城」。 

 

無線電視節目「新聞透視」（12 月 8 日）探討垃圾徵費的問題，食環

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在接受訪問時表示，食環署員工在每個垃圾

收集點只能停留五至十分鐘;全港三千多個垃圾站，則只有二百多個有站

長，不認同他們有能力查收或拒收不守規矩的垃圾。 

 

政府在文件中表示:「為更有效監察遵規情況，我們建議開發流動應

用程式，供公眾舉報違規個案。環保署及食環署會在不同的處所、收集點

及「違法黑點」採取巡查及執法行動--向在涉事現場截獲的違例者發出

1,500 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亦會以傳票方式向嚴重及屢次違例者採取檢

控行動。環保署會就此設立熱線，以解答市民的查詢及接收違例投訴及舉

報」。 

 

市民即使知道鄰居在街上非法棄置垃圾，「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為什麼要向政府舉報（除非是虐兒、縱火等嚴重罪案）？他們又如何提供

證據？如私家偵探般跟蹤對方拍照、攝錄整個過程嗎？ 

 



以一般住宅大廈為例，據說若有住戶非法棄置垃圾，物業管理公司及

其他住戶勸導或舉報不果，就要負責法定的垃圾徵費，由所有住戶每月的

管理費中支付;政府甚至要求他們向政府舉報。 

 

首先，我不明白，為什麼守法的住戶要為不守法的住戶負責？如果政

府的邏輯是成立的話，大廈有住戶遭爆竊，其他住戶除非能夠尋獲涉案匪

徒及其贓物，否則就要負責該住戶的損失（政府要歸咎大廈的保安措施不

好，而不是被爆竊住戶自己門窗鎖得不好）。 

 

第二，要偵查誰人在大廈各個地方非法棄置垃圾，談何容易？如果要

四處安裝天眼來監察，是否可行？昂貴的天眼費用，由大廈住戶付款，又

是否公平？ 

 

第三，現代人講究鄰里關係，政府却鼓勵住戶舉報，導致雙方有積怨

的可能。試問有多少住戶能夠衝破此心理障礙？ 

 

第四，其他「三無大廈」(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沒有任何居民組織及

沒有管理公司的大廈)，以及公共屋邨的住戶則不用負責非法注戶的垃圾

徵費，政府是否厚此薄彼？ 

 

勞民傷財政策是否可取 

 

政府計劃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實施後，為所有綜援受助人增加綜援的

標準金額每人每月 10 元 。 

 

政府統計處 11 月公佈香港最新貧窮情況，據說本港去年貧窮人口近

138 萬，貧窮率為 20.1%，約每 5 個港人就有 1 個窮困。 

 

社會福利署網站顯示，綜援受助最新個案數目約為 228,550。我不知道，

138 萬的貧窮人口當中有多少個是綜援受助人。我只知道，無論貧窮人口

如何努力推行減費回收的策略，有些不能回收的垃圾總免不了要被徵費。

對於環保局高官來說，每個月多付一百數十元的垃圾徵費，可能只是微不

足道;對於這 138 萬人來說， 是百上加斤，個別人士獲得每月 10 元資助，

又算得上什麼？ 

 

對於其他非貧窮人口來說，這個數目並非不能承擔，只是覺得，徵費

實在不合理。 

 



我想列舉以下例子，家中小孩年齡漸長，衣物鞋袜開始不合穿，大部

份人沒有親朋戚友可轉贈，要棄置亦無可奈何，如其他各類物品一樣，政

府有沒有提供足夠及方便的渠道、有沒有資助志願團體代為收集以轉贈他

人，是政府沒有支持環保的支援在先，為什麼要為此懲罰市民？ 

 

東方日報在 12 月 19 日一篇題為「回購電力講就無敵  環境局做就無

力」的新聞中，作出以下報導:「環境局四月宣布的上網電價推動本港可

再生能源發展，被轟是「假環保」的空頭支票！截至十月底，兩電共收到

約七百個申請，惟不少申請者本擬斥資約四百五十萬元安裝太陽能發電設

施，每年售約二十萬度電予電力公司，卻被電力公司駁回，只批准安裝二

十千瓦發電容量的裝置、即原申請的一成。鑑於回本延期、投資或泡湯，

不少申請者被迫放棄參與上網電價。中電承認目前條件未能容許大發電容

量設施接駁至電網，牽頭計劃的環境局則諉過電力公司，指與兩電商妥後

才啟動計劃。立法會議員批評政府及兩電在基建、配套未準備好下就匆匆

推出計劃，令計劃甫上路已碰壁，擔心市民熱情不再、環保更成空談 」。 

 

我對環境局執行政策的能力成疑，很擔心垃圾徵費政策成為另一經典

之作。 

 

其他更可行減廢計劃 

 

現在在外堂食，仍有食肆為顧客提供即棄塑膠或紙製食具;食肆為外

賣食物提供塑膠餐具，更是俯拾皆是。 

 

其實食肆不應為了節省清洗餐具程序而改用即棄食具，政府可否立法

完全禁止？外賣顧客亦可以在辦公室或家居自備餐具(如筷子或匙羹)，政

府可否立法就外賣塑膠餐具徵費？ 

 

政府會否推行措施，例如在全港政府機構(如圖書館及康樂場所)提供

場地及資助志願團體營運經費，鼓勵市民把二手物品轉給別人及交回可回

收物料？政府更可提供以物易物的誘因，讓市民養成減廢回收的習慣;工

商機構願意提供減廢回收的設施，例如廚餘處理，政府又是否可以提供資

助購買機器？ 

 

就目前街道及商場擺放的三色回收筒而言，我看到很多垃圾胡亂棄置

的情況，例如在某個商場，幾次目擊市民把未飲完的飲品投進三色回收筒。

政府有沒有辦法推動市民正確使用回收筒？否則回收事宜只是事倍功半。 

 



最重要的是，是否實施垃圾徵費後，香港以後便沒有垃圾堆填區滿溢

之患？政府急切要做的，應該是規劃擴充垃圾堆填區及興建垃圾焚化爐的

可能性，並以教育及獎勵市民及工商機構的方式，令大家養成減廢回收的

生活習慣。 

 

結語 

 

傳媒曾經報導環保局局長黃錦星作出以下言論，大致上是說，他認為

其他地方在社區設施未足夠情況下，已經推行垃圾徵費，所以香港也可以。 

 

我的回應是:各地的民情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大家試比較日本、新

加坡和香港街道的清潔情況，已經心中有數。香港市民隨處拋棄垃圾的缺

德心，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黃局長在現階段推出條例草案，我覺得他就像小孩（香港市民）的游

泳教練，告訴家長（立法會）要小孩參加渡海泳，說小孩子已經接受了培

訓，人家的日本小孩也可以，你的香港小孩為什麼不可以？ 其實，他只

關心小孩比賽是否得獎為其爭光，至於香港小孩是否有心理準備、游泳資

質如何、比賽會否遇溺，就不管得那麼多了，現在先去報名，將來再打算

啦！ 

 

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不希望因為對條例草案有極大保留，就被標籤

為不環保人士。 

 

事實上，我對現行膠袋徵費計劃並沒有異議，現在外賣食物時主動要

求不取用塑膠餐具，也盡量把不要的二手物品轉送他人。 

 

我只是不想全港市民金錢花了、時間花了，香港的減廢回收成效並沒

有顯著改善，却只剩下一個長遠勞民傷財的政府「德政」，懇請各位立法

會議員以全港市民的福祉為重，在所有疑慮未曾解答之前，不要輕易通過

擬議的條例草案。 

 

Helen Leung 

2018 年 12 月 22 日 




